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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进一步扶持新型显示器件产业发展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扶持新型显示器件产业发展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扶持新型显示器件产业发展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扶持新型显示器件产业发展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 [2012] 1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财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为进一步鼓励和促进新型显示器件产业的发展，经国务院批准，现将有关进口税

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新型显示器件（包括薄膜晶体管

液晶、等离子、有机发光二极管）面板生产企业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生产性（含

研发用）原材料和消耗品，免征进口关税，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进口建设净化

室所需国内尚无法提供（即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的配套系统以及维修生产

设备所需零部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具体免税办法依照《关于新型显示

器件面板生产企业进口物资税收政策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见附件）

执行。 

  二、对符合国内产业自主化发展规划的彩色滤光膜、偏光片等属于新型显示器件

产业上游的关键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企业，经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确定后，可

享受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生产性原材料、消耗品免征进口关税的优惠政策。该政

策的操作程序比照上述面板生产企业的《暂行规定》执行。 

  三、“十二五”期间财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根据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情况，适时

调整新型显示器件产业相关免税进口商品清单。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 4 月 9 日 

 

附件： 

  关于新型显示器件面板生产企业进口物资关于新型显示器件面板生产企业进口物资关于新型显示器件面板生产企业进口物资关于新型显示器件面板生产企业进口物资    

        税收政策的暂行规定税收政策的暂行规定税收政策的暂行规定税收政策的暂行规定 

  一、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保留并调整新型显示器件生产企业进口物资免征进口税收

政策的精神，特制定本规定。 

  二、本规定中所指新型显示器件包括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面板（TFT-LCD）、

等离子显示面板（PDP）、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面板（OLED）3 类。 

  三、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经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认定，已取得新型显示器件生

产企业进口物资免税资格的企业，在 2012 年 1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按本规

定第六款至第九款享受进口物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名单另行下发。 

  四、尚未取得免税资格的新型显示器件生产企业，在有关项目通过投资主管部门

核准或备案后，可通过省级人民政府或同级财政部门向财政部提出免税申请。申请文

件中应说明企业性质、项目建设情况（包括项目进度、产品类型、产能和初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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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产和量产时间等）、进口物资情况（包括进口物资类别、进口时间、进口金额及相

应的免税金额等，格式附后），同时还应附投资主管部门出具的关于该项目的核准（或

备案）文件以及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 

  五、财政部会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对上述申请集中予以审核。 

  六、取得免税资格的生产企业进口规定范围内的生产性（含研发用）原材料和消

耗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建设净化室所需的规定范围内的配套系统免征进口关税和进

口环节增值税。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制定上述原材料、消耗品和净化室配套系统

的免税商品清单，具体清单另行公布。企业进口超出免税商品清单范围的，应予以照

章征收。  

  七、取得免税资格的生产企业进口维修规定范围内的生产设备、在经核定的年度

进口金额内所需零部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零部件年度免税进口金额

根据企业所进口生产设备的总价及设备使用年限，按照相应的维修经验公式计算确

定。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制定生产设备的清单以及计算零部件进口额度的公式，

具体清单及公式另行公布。企业超出免税额度进口的维修用零部件，予以照章征税。

企业应在规定的免税进口额度内将实际零部件进口清单报海关审核备案，以利于海关

后续监管。 

  八、新型显示器件生产企业根据本规定免税进口的物资只能用于本企业的生产建

设，不得擅自转让或移作他用。违反政策规定的企业将被取消享受该政策的资格，同

时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九、取得免税资格新型显示器件生产企业应于每年 1 月向财政部关税司报告上一

年度进口原材料、消耗品、配套系统以及零配件的实际免税情况（包括进口商品清单、

进口金额和免税金额以及政策执行效果等内容），并抄送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和税务

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 

  十、财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根据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情况，适时调整新型显示器

件产业相关免税进口商品清单。新型显示器件面板生产企业以及相关原材料、零配件

的供应企业，可通过省级财政部门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协会向财政部提出调整上述

进口物资免税范围的具体建议。 

  十一、本规定由财政部会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负责解释。 

  十二、本规定执行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資料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網站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209/t20120921_684121.html 


